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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整体推进示范县实施工作的通知
有关设区市、县（市）农机主管部门、财政局：
根据省农机局、省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的通知》（苏农机科〔2016〕26号），经初步审查、竞争性立项评审、立项公示等程序，确定南京市六合区等19个县（市、区）实施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以下简称示范县）。对示范县省财政实施以奖代补，奖补资金计划见附件1，其中，2017年省财政奖补资金由省财政厅另行下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实完善方案

请各示范县（市、区）农机主管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省下达的奖补资金计划，结合当地实际，充实完善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方案。建设方案中务必要明确以下内容：一是目标任务。各县（市、区）要按照农作物、分环节列出总体及分年度实施目标，明确重点工作计划任务。二是建设区域。明确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核心区和辐射区的具体地理位置，并挂牌标识。三是农机装备。摸清现有农机装备底数，分类建立台账,明确薄弱环节农机装备的分年度发展计划，突出装备的结构优化、机具配套成龙，补短板与全程化并重。四是技术路线。各地要根据当地农情，立足粮食周年生产和六大环节，按照农业生产时序，排出详细的农机装备和农艺要求的技术路线，突出农机农艺融合，着力在“化”字上下功夫，加快六大环节的紧密衔接，加强技术组装集成，探索机械化生产条件下的周年高产创建模式。五是资金预算。根据创建工作和资金使用要求，明确省财政奖补资金具体支持内容、资金用途及分年度使用计划等。六是保障措施。细化包括组织领导、技术指导、政策支持、适度规模经营、推进措施、地方财政支持等保障措施。建设方案将作为今后项目中期检查和验收的重要依据，请各地农机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在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开展建设方案的修改完善工作，要对其真实性、可操作性和实施效果负责，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盖章上报省农机局备案。
二、认真组织实施

有关市、县（市、区）接本通知后，要根据完善后的建设方案抓紧组织实施，确保按时完成项目建设。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成立县级人民政府领导任组长、农机和农业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领导小组，切实加强此项工作的领导，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工作合力。要挑选业务骨干充实工作人员队伍，强力推进示范县建设。二是完善支持政策。各地要在省级奖补资金的基础上，加大地方政府对粮食生产机械化的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奖补、作业补贴、烘干设施建设用地等政策，对现有播种机、植保机等农机装备进行提档升级，加快补齐六大环节中的机种、植保、产地烘干及苏南地区本地机收能力等短板，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三是加强业务指导。各地要做好统筹规划，根据工作重点和创建时序进度，加强示范创建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分步实施，协调推进，确保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和技术到位率,补短板与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有机结合，齐头并进。要找准创建平台，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机经营服务主体规模经营的优势，引导其积极参与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创建工作,打造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片、村和乡（镇）。四是做好宣传总结。各级农机主管部门要注重加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生产作业成本与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和富民增收的社会效益的分析，努力宣传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在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提高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各示范县要不定期梳理总结创建工作中的政策措施、推进模式、技术路线、工作进度、心得体会、发展思路等典型经验，形成可复制、可学习的先进典型，供各地之间交流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五是强化督促考核。将示范县创建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乡（镇）、村组甚至合作社，明确具体时序进度和创建标准等工作目标，强化督促考核，形成上下联动、共同创建的合力，确保按时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和示范县整体推进建设目标任务。
三、严格资金管理

2017年度示范县的建设期限为2017-2018年。有关财政、农机主管部门要按照《江苏省省级农业科技推广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5〕32号）和苏农机科〔2016〕26号等有关财政资金管理规定，切实加强资金监管，督促项目承担单位规范会计核算和资金使用行为，保证奖补资金专项用于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工作，专款专用。各项目承担单位要建立明细账，按照项目内容进行专账核算，合理列支费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对不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的，市、县财政部门应当停止资金拨付；对拒不改正的，要终止项目实施，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示范县建设完成后，要请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方能申请省级考核评价。

四、强化工作考评
省将分年度组织中期检查和考核评价。明年2月底前，省农机局、省财政厅将对照各地示范县建设方案中的时序进度，组织开展2017年度示范县建设情况中期检查，对于示范县建设进度缓慢，经评估会严重影响到目标任务按期完成的，将责令限期整改并视情况适当核减直至停止安排2018年省奖补资金。示范县建设完成后，省将根据《江苏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市、县（市、区）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组织考核评价，对考核合格的县（市、区）予以通报表彰，不合格的限期整改，如果再次考核评价仍不合格，将取消其示范县创建资格，收回省奖补资金，并追究相关人员的工作责任。各示范县自4月份开始，每季度至少向省农机局报送一次本示范县工作动态，每年12月20日前报送示范县建设的年度工作总结，总结内容包括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等。

各示范县于4月28日前，将修改完善后的示范县建设方案（加盖政府公章，一式2份）、分年度建设目标计划表和示范县联系人名单（见附件2、3）报省农机局备案。
南京市浦口区等15个2016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的2017年奖补资金，已通过省财政厅苏财农〔2016〕186号文件下达，请按照苏农机科〔2016〕17号和苏农机科〔2017〕2号文件要求认真做好实施工作，确保顺利建成整体推进示范县。
省农机局联系人：陆桂良、张飞、茅迎春;联系电话：（025）83275129、83275256、83275140;电子信箱：jsnjk@163.com。

附件：1.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奖补资金计划表
2.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年度建设计划表

3.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联系人名单
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          江苏省财政厅
                             2017年4月1日

附件1：
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

示范县建设奖补资金计划表
单位：万元

	市县名称
	省级财政
奖补资金规模
	其中

	
	
	2017年计划
	2018年计划

	合计
	12300
	6400
	5900

	南京市
	六合区
	400
	250
	150

	
	江宁区
	400
	250
	150

	宜兴市
	600
	300
	300

	睢宁县
	1000
	500
	500

	邳州市
	1000
	500
	500

	溧阳市
	600
	300
	300

	太仓市
	400
	250
	150

	海安县
	600
	300
	300

	海门市
	300
	200
	100

	连云港市
	赣榆区
	600
	300
	300

	金湖县
	600
	300
	300

	响水县
	600
	300
	300

	东台市
	1000
	500
	500

	扬州市
	邗江区
	400
	250
	150

	高邮市
	800
	400
	400

	句容市
	600
	300
	300

	泰州市
	姜堰区
	600
	300
	300

	宿迁市
	宿豫区
	600
	300
	300

	泗洪县
	1200
	600
	600


附件2：

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
示范县年度建设计划表

___________县（市、区）

	序号
	评价项目
	目标值
	2017年
	2018年
	备注

	1
	耕整地机械化水平
	95%
	
	
	

	2
	种植机械化水平
	水稻机种水平80%（机插率75%以上）；小麦种植机械化水平80%；玉米机播水平90%以上。
	
	
	

	3
	植保机械化水平
	90%（其中高效植保机械化水平60%）
	
	
	

	4
	收获机械化水平
	稻麦机收水平95%，玉米机收水平85%。
	
	
	

	5
	烘干机械化能力
	70%（其中产地机械化烘干能力50%）
	
	
	

	6
	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
	80%（其中秸秆机械化还田率60%以上）
	
	
	

	7
	整体推进情况
	辖区内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县、乡镇数量分别占粮食主产县、乡镇总数的80%以上。
	
	
	

	8
	其它情况
	
	
	
	各县自行设定


注明：
    1.本表将作为省掌握各县（市、区）示范县建设进度计划的重要依据，请各地认真测算后仔细填写，要保证数据真实、准确；
    2.2017年、2018年数列中填写的数据是指截止到当年底的统计数据，含多种农作物的请分作物填写。

附件3：

2017年度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联系人名单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各示范县农机化主管部门

	XXX县


	局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称）
	办公电话
	手 机
	E-mail
	微信号

	
	
	
	
	
	
	
	

	
	分管局领导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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